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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任非執行董事

中國碳中和發展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董事（「董事」）
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林寶歡先生（「林先生」）獲委任為非執行董事，自二零二一年八
月十日起生效。林先生之履歷詳情載列如下。

林寶歡先生，59歲，英國曼徹斯特索爾福德大學學士，並於英國通用電氣旗下公司展開
其職業生涯。自80年代末投身於金融領域，曾任職於香港、英國、愛爾蘭、美國等地的
證券、商品期貨、金融創投等公司，累積豐富的金融投資及風險管理經驗。隨後，林先
生創立其獨立家族辦公室，專注於自身財富管理及傳承規劃，主要涉及領域包括：生命
科技、清潔能源、綠色金融及金融科技等範疇。2017年，林先生在打理其獨立家族辦公
室的同時，聯合創辦了香港持牌信託公司－惠富資產信託人有限公司，並擔任主席一
職。

林先生將與本公司訂立委任書，其可由任何一方向另一方發出不少於一個月事先書面通
知予以終止。彼之董事職位須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大綱輪席退任及重選。彼之任期將
直至本公司下一屆股東週年大會，其時彼將符合資格根據本公司之組織章程大綱重選。

林先生有權享有董事袍金每年600,000港元，此乃參考彼之背景、資歷、經驗、在本公司
所承擔之責任及當前市況而定。彼可能有權享有額外年度獎金，其由本公司根據彼履行
職責及本公司業績的情況全權決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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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本公告日期及除所披露者外，林先生已確認(i)彼並無與本公司任何董事、高級管理層
或主要或控股股東擁有任何關係；(ii)彼於本公司23,800,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（定義見證
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）；及(iii)概無其他資料須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
則第13.51(2)(h)至13.51(2)(v)條作出披露，亦無任何有關彼獲委任之其他事宜須提請本公
司股東垂注。

董事會謹此熱烈歡迎林先生加入本公司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碳中和發展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高敬德

香港，二零二一年八月十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執行董事為高敬德博士、陳歆瑋先生、崔定軍博士、邸靈先生、陳蕾先
生及Artem Matyushok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林寶歡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郭毅可博
士，葉美順先生、梁子榮先生及余偉秦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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